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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機關地址：10042 台北市中華路1段83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單位：綜計處　　承辦人：石秉鑫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（02）23117722　分機：273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電話：（02）2375426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子信箱：phshih@epa.gov.tw
受文者：如正、副本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0年4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環署綜字第1000030371B號

速別：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「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」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

主旨：檢送「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」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1份，惠請提供修正意見，請  查照。

說明：

1、 旨揭修正草案係參考吳教授99年12月15日於立法院公聽會及100年1月17日於本署「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」諮詢會議之意見修正辦理。

2、 請吳教授針對旨揭修正草案於100年5月2日前惠賜具體修正條文或建議修正意見，俾利辦理後續事宜。[image: image1.jpg]



正本：吳教授焜裕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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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號：0211


保存年限：10








交換中心電子公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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